桃園市立大有國民中學108學年度新生入學通知單  臨時編班及號碼:      班      號
	日期
	星期
	重     要     事     項

	5月4日
	六
	時間
流程
地點
備註
09:00-09:20
新生集合
活動中心
（穿便服）
09:20-09:30
報到事項說明
09:30-9:50

校務簡介(家長)

09:30-11:00
報到(學生)

七年級
各班教室
戶口名簿影本(請提供最近全戶戶口名簿,用A4格式影印，並用鉛筆在右下角寫上臨時編班班級及座號並在自己姓名上面打勾)及報到聯
09:50-10:00
休息

10:00-11:00
國、數成就測驗

攜帶鉛筆或原子筆和橡皮擦或修正液
11:00-
收卷、放學

＊報到日將發下大有資料夾（內含各項重要資料），請家長參閱


	8月27日
	二
	新生訓練上午半天（全體新生到校）(穿制服)(7:45分到校)

	8月28日
	三
	新生訓練上午半天（全體新生到校）(穿運動服)

	8月29日
	四
	全校師生返校日【7點45分到校】【9點50分放學】1.發書2.整理校園3.班務處理4.全體同學穿校服

	8月30日
	五
	＊開學日（全體師生到校）正式上課　(暫定－依教育部公告時間為準，如有異動公告於本校網頁)


新生報到注意事項：

一、新生報到當天請學生繳交戶口名簿影本及報到聯。

二、凡學生未能親自於(5/4)報到及參加測驗者，請電話告知本校教務處並於6月17日(星期一)上午9時至教務處前合作學習教室補交報到資料並參加國、數成就測驗，以做為常態編班依據。若上述時間無法報到及參加測驗者，請務必事前與本校教務處聯繫。
三、特殊身份學生(如原住民學生、僑生、低收入戶學生、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通過資賦優異鑑定者)請務必註明，
　　並附相關證明文件，以免喪失多項獎助學金….等之申請。
四、新生正式編班時程及正式編班公告依市府時間辦理並公告於學校網頁(大有新生入學資訊)及教務處公佈欄。  
五、若就讀他校，請務必於4月22日(一)前將放棄入學聯交回本校教務處註冊組(可寄回、放至本校警衛室或傳
    真(03-2623298) ，若為傳真請來電告知以確認有無傳真成功) ，為預防學生中輟，未依時報到就學者，本校將通
    報所屬派出所協尋；並依強迫入學條例規定，報請所屬鄉鎮市區公所強迫入學委員會罰款。
六、學校聯絡電話：（03）2613297分機210、211、212；學校網址: http://163.30.59.5。
-------------------------- 請-- 沿-- 線-- 剪-- 下------ 報 --到-- 時-- 繳--回 --------------------
桃園市立大有國民中學108學年度新生入學《報到聯》此表請審慎選填並於5月4日繳回此聯
	臨時編班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特  殊  身  份  □ 無下列身分

	    班
    號
	 
	  
	宅： 
父姓名： 
手機:

«手機號碼父»
母姓名： 
手機:

監護人簽名:
                  
	· 1.原住民（         族）□ 2.僑生（僑居地       ） 
· 3.中低或低收入戶(領有市公所之證明文件,請報到日一併繳交)                   

· 4.學生本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 5.家長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
· 6.軍公教撫恤遺族或傷殘榮軍子女

· 7.父或母為外籍或大陸籍【父□母□       國，有□無□ 入我國國籍】
□ 8.有親兄弟姊妹在本校就讀（   年   班 姓名          ）
□ 9.通過資賦優異鑑定　　　　　類鑑定結果通知單
雙(多)胞胎

同時入學
(無則免填)
雙(多)胞胎兄弟姊妹
臨時班號：

七年   班   號

姓名：               

備註:
雙(多)胞胎新生編班意願申請書可至學校網頁-大有新生入學資訊下載,請於108年5月31日前交回註冊組或放至本校警衛室,未於期限交回申請書者視為無編班需求。


	畢 業 學 校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 

	      國小
六年    班

        號
	 
	 
	
	· 

	
	*資料如有誤，請在本聯修改，以利修正。
	· 


-------------------------- 請-- 沿-- 線-- 剪-- 下------ 放 --棄-- 時-- 繳--回 --------------------
《放  棄  入  學  聯》


畢業學校：          臨時編班及號碼:      班      號 姓名:     � MERGEFIELD "性別" �性別:�


若貴子弟放棄入學本校，請務必填寫下列資料，並於4月22日(一)前繳回大有國中教務處註冊組。


轉入學校：      縣(市)           國中  □ 普通班  □ 特殊才能班(           班)


＊請家長審慎考慮，編班後如額滿恕不接受鄰近學區轉回學生   監護人簽名:                108年  月  日








